
    (單位全銜) 

支 出 機 關 分 攤 表 

115年○月○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所屬年度月份：115年度   月份 總金額：          元（項目名稱） 

分 攤 機 關 名 稱 分 攤 基 準 分 攤 金 額 

(單位全銜)   

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
促進特定對象及弱勢者 

就業補助計畫 
 

   

合計   

承辦人          業務主管          會計人員          負責人或其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權代簽人 

 

 

 

 

 

範例：(核銷請將範例刪除) 

    (單位全銜) 

支 出 機 關 分 攤 表 

115年8月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所屬年度月份：115年度8月份  總金額：2,500元（書籍資料印製費） 

分 攤 機 關 名 稱 分 攤 基 準 分 攤 金 額 

(單位全銜) 單位自籌 1,000元 

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
促進特定對象及弱勢者 

就業補助計畫 
1,500元 

   

合計  2,500元 

承辦人          業務主管          會計人員          負責人或其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權代簽人 

 


